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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甘肃欧拉西梅朵塘农牧业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甘肃省玛曲县欧拉秀玛乡政府驻地西侧旧水电

站附近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旦正加

项目名称 甘肃欧拉西梅朵塘农牧业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有机肥加工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简介

本项目新建厂房 700m²，配套建设围墙、大门、办公室 120m²，库房 2000m²，新建蓄水

池 10 立方；新增动力电 50 千瓦配套线路及变压器。采购安装有机肥料生产线一条。采购安

装颗粒饲料生产线一条。

项目人员 冯东方、胡明立、陶银燕、张冰洁

现场调查人员 胡明立、马明龙 调查时间 2023.12.12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旦正加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胡明立、马明龙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2.12.13

-12.15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旦正加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1）粉尘检测结论：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建设项目所检各工种接触粉尘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

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粉尘定点检测结果显示，各工作场所粉尘峰接触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2）毒物检测结论：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建设项目所检各工种接触氨、硫化氢时间加权平

均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3）噪声测量结论：本次测量了 6 个工种接触噪声的强度，测量结果显示各工种接触噪声

8h 等效声级强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对工作地点噪声强度进行测量，各工作地点噪声强度均未超过 85dB(A)。

评价结论与建议

根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和《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的规定，甘肃欧拉西梅朵塘农牧业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玛曲县有机肥加工厂项目属于“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中的“ 肥料制造”，职业病危

害风险分类为“严重”，结合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人数及类比项目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结果等，综合判定该建设项目为职业病危害的风险类别属于“严重”的项目。

建议：职业病防护设施

破碎、筛分过程粉尘逸散较多，除尘效果不佳。

在进入罐内、地沟等进行检维修作业时，应保持空气流通良好；罐内、地沟内用电设备应停

止运行并有效切断电源，在电源开关处上锁并加挂警示牌；应对空间内的气体浓度进行严格



监测；进入空间时必须佩戴防护用品。

2）注意应急救援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设施合格有效，重视应急预案演练和急救知识培训；

职业健康监护方面

对于职业健康检查异常人员，应根据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及时进行复查，并妥善处置；

对于上岗工人应进行上岗前、对于离岗工人应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按《职业健康监护

技术规范》（GBZ 188-2014）规定的体检周期、体检项目、体检人数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其他建议 1）购置粉尘、噪声检测仪器，开展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委托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建设项目每月至少对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一次监测。应参照《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要求，

制定日常监测工作方案，明确监测地点、监测岗位、监测时段等具体内容。监测结果判定参

照《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GBZ2.1）和《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

业接触限值：物理有害因素》（GBZ2.2）。

2）在人员相对集中的办公区、生产作业区等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

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3）增设警示标识。

4）劳动合同中应增加职业危害告知内容：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待遇等。

5）应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安监总

厅安健[2015]121 号）的要求，对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

训，并对培训材料进行归档。

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职业卫生管理

人员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初次

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8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4课时。以上三类人员继续教育的周期为一年。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评价依据充分、准确、有效

评价范围与合同一致

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全面

评价单元划分合理

评价方法选择适当


